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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年度臺中市無障礙環境促進小組 

第2次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112年12月13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 

貳、會議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樓惠中樓 9樓 導覽簡報室 

參、主持人：黃主任委員國榮  

肆、出席人員：（如附簽到單）                        紀錄：黃湘穎 

伍、主席致詞：（略） 

陸、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列管案執行情形 

編  號 案由 
執行 

單位 
本次辦理情形報告 本次會議決議 

111-2-2 臺中捷運至臺中

高鐵站聯通之斜

坡道上設置導盲

磚，且端部斜率

不一，詳圖1。

（111年9月24日

Line 群 組 列

入） 

交通局 臺鐵新烏日站前已於

112年7月20日辦理會

勘，並表示待廠商針

對該連通道無障礙環

境改善有初步設計，

將再依「交通部審議

特種建築物申請案處

理原則」邀集主管機

關交通部鐵道局辦理

會勘研議。 

1. 持續列管。 

2. 請交通局確

認改善完成

時程。 

112-1-1 請教育局提供

「通學步道」、

「重要路段」予

都發局「騎樓安

學」專案，列為

騎樓安學優先改

都發局 1. 本局112年度騎樓

安學專案業納入

教 育 局 提 報 路

段，經本局派員

勘查現況及考量

年度執行預算與

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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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執行 

單位 
本次辦理情形報告 本次會議決議 

善對象。(111年

第2次會議業務

工作報告決議事

項列入) 

人力，112年度預

計 執 行 14 條 路

段，分別為北區

臺中一中、立人

國 小 、 曉 明 女

中，中區光復國

小，東區臺中國

小，西屯區上石

國 小 、 永 安 國

小，北屯區僑孝

國小，豐原區瑞

穗國小、富春國

小，西區南屯區

大業國中等11所

學區周邊騎樓路

段，其餘路段本

局排定後續年度

陸續執行；112年

度執行期程為5月

1日至6月30日各

路段宣導與會勘

作業，查報與輔

導改善期為7月1

日至9月30日，預

定10月1日至12月

30日執行拆除程

序，建請解除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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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執行 

單位 
本次辦理情形報告 本次會議決議 

管。 

112-1-4 陳中岳委員反

映，「北區國民

運動中心游泳池

至盥洗室及淋浴

間動線不良」，

行動不便者使用

非常不方便，請

運動局與營運廠

商協調是否可增

設無障礙盥洗室

及淋浴間。(111

年第2次會議業

務工作報告決議

事項列入) 

運動局 1. 有關北區國民運

動中心游泳池增

設無障礙盥洗室

部分，該中心內

業有設置完善之

無障礙盥洗室設

施，各項盥洗設

施亦有提供無障

礙服務及友善空

間，較為不便部

分後續將於國內

各項賽事在該中

心辦理時，加強

宣導內部動線及

人 員 協 助 引 導

等，以利落實身

心 障 礙 運 動 平

權。 

2. 本案業已於112年

6月30日和身障體

育總會游泳委員

會陳中岳主委共

同會勘及解釋動

線完成，將於賽

事期間以加強人

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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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執行 

單位 
本次辦理情形報告 本次會議決議 

力管控及引導之

方式開放使用，

以符場館內之無

障礙規劃。 

3. 本案已妥適與提

案 委 員 進 行 場

勘、溝後，爰建

請解除列管。 

112-1-5 殷建平委員反

映，身障專用車

位的佔用問題及

處理，詳圖2。

(111年第2次會

議提案討論1列

入) 

 

賴張亮委員反

映，所有依法設

置之身障者停車

位若被非法占

用，經人舉報或

檢舉，相關負責

主管機關得依法

管理，並處於罰

款！ 

不是單一對象，

交通局 1. 本局於112年7月4

日、8月22日、9

月18日、10月24

日，每月不定時

派員稽查公有停

車場並行文停車

場 業 者 加 強 宣

導，如夾放勸導

單、交通局民意

信箱檢舉及1999

受理等，並定期

巡邏違規占用舉

發，以維護身心

障礙者専用停車

位使用者權益。 

2. 為防止公共停車

場之身障車格遭

占用，已請業者

1. 解除列管。 

2. 賴張亮委員

反映部分民

眾會使用身

障者的停車

證停放無障

礙停車格，

身障者本人

卻 不 在 車

上，導致非

法占用的情

況。 

3. 請社會局加

強宣導，呼

籲民眾切勿

將身心障礙

停車證借予

他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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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執行 

單位 
本次辦理情形報告 本次會議決議 

而是針對所有

「供公眾使用建

築物」行動不便

停車空間之有效

管理機制，詳圖

3。（112年4月1

日 Line 群組列

入） 

 

賴張亮委員反

映，有關私人供

公眾使用的空間

中，身心障礙者

專用車位遭到違

停佔用的情況非

常嚴重，且經營

單位不敢舉報。

如：112年5月24

日下午12：25至

14：24在臺中長

榮桂冠酒店 B5

停車場發生之具

體事實，需討論

解決方案。（112

年6月5日臨時動

議列入） 

妥善管理及以夾

單提醒無證之駕

駛人不得停放並

持續加強宣導身

心障礙者專用停

車位使用觀念；

本局亦已簡化檢

舉程序，民眾只

要掃描「身障告

示牌」上的 QR-

Code 填寫基本資

料，上傳照片後

按下確認即完成

檢舉，藉此加強

裁 罰 效 率 與 力

度，全民一起來

監督；若接獲停

車業者舉報，本

局依停車場法第

32條規定審認及

錄案裁罰；截至

112年10月底本市

身障車位違停占

用裁罰裁罰件數

961件。 

3. 112年7月21日府

以維護無障

礙停車格的

正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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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執行 

單位 
本次辦理情形報告 本次會議決議 

授 交 停 規 字 第

1120207810 號 函

文交通部建議修

正停車場法第40-

1條第2項規定:

「汽車駕駛人違

反第三十二條第

三項規定,處新台

幣六百元以上一

千二百元以下罰

缓。」提高罰緩

倍增至2,400元,

以達嚇阻之效；

交通部於112年8

月8日函復表示，

處新臺幣600元以

上1,200元以下罰

鍰，業經立法機

關考量各種交通

違規裁罰金額之

衡平性，將持續

因應社會變遷及

環境發展需要，

於修正停車場法

時檢討相關法令

之妥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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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執行 

單位 
本次辦理情形報告 本次會議決議 

4. 經查既有路邊停

車格內之地磁設

備主要應用於偵

測車輛停放情形

(有車或無車)，

無法透過地磁判

斷「停放車輛是

否屬違規占用身

心障礙停車格」；

本局於113年起將

推動影像辨識設

備之建置並結合

開單作業，俟衛

生福利部開放全

國身心障礙者資

料庫之停車證車

牌資料介接，將

匯入系統，以利

設備辨識停放車

輛是否具身障優

惠資格，兼具科

技執法，照片未

來提供警察局舉

發違規佔用路邊

身 障 車 格 之 車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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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執行 

單位 
本次辦理情形報告 本次會議決議 

5. 停車場法第32條

規定，如有發現

占用身心障礙者

專用停車位者，

停車場經營業者

應通報主管機關

或警察機關，違

者依同法第40-1

條裁罰；本局於

112年6月30日中

市 停 規 字 第

1120021048 函 文

長榮桂冠酒店請

加強巡邏改善，

違停通報本局民

意 信 箱 檢 舉 及

1999受理，降低

違 停 占 用 之 情

況。 

112-1-10 賴張亮委員反

映，路機車待轉

區留設空間容易

造成行人穿越道

（斑馬線）行走

安全之虞！另外

對於這些道路行

人穿越道（斑馬

交通局 1. 經查「道路交通

標誌標線號誌設

置規則」第一百

九十一條規定，

機車待轉區為白

色長方形，線寬

十五公分。劃設

於停止線前端，

1. 持續列管。 

2. 請交通局考

量安全性，

檢討行人穿

越線與機車

待轉區兩者

間的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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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執行 

單位 
本次辦理情形報告 本次會議決議 

線）之設置、位

置、畫線可有標

準依據？（112

年4月1日 Line

群組列入） 

設有枕木紋行人

穿越道者，劃設

於枕木紋行人穿

越道前方。 

雖現行法規尚無

機車待轉區行穿

線間距離相關設

置規定，但將視

各路口實際狀況

滾動式檢討機車

待轉區與行穿線

距離，並用退縮

行穿線、增設庇

護 島 等 方 式 調

整，提供良好用

路環境。 

2. 委員所提路口辦

理情形如下： 

(1) 文 心 路 昌 平 路

口：已於112年7

月會勘將調整行

穿線退縮避免機

車衝突。養工處

已將調整路側斜

坡道錄案評估，

並俟養工處經費

編列情形儘速辦

並改善兩者

距離過近的

危險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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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執行 

單位 
本次辦理情形報告 本次會議決議 

理，本府交通局

配合調整交通工

程設施。 

(2) 文 心 路 中 清 路

口：建設局已於

112年6月會勘將

設 置 行 穿 線 退

縮 ， 設 置 庇 護

島，養工處已將

該案錄案評估，

並俟養工處經費

編列情形儘速辦

理，本府交通局

配合調整標線等

交通工程設施。 

(3) 漢 口 路 中 清 路

口：已錄案派工

調整行穿線與機

車待轉區間距，

預計113年3月前

完成。 

112-1-11 賴張亮委員反

映，臺中市國際

觀光旅遊之提升

強化，建議屬於

國際級觀光景點

及飯店之周邊人

建 設

局 、 都

發局 

建設局： 

本案臺中市養護工程

處已改善林酒店周圍

人行空間，如歌劇院

街 廓 （ 包 含 大 遠

百 、新光三越台中

1. 解除列管。 

2. 請建設局和

都發局持續

進行改善。 

3. 請建設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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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執行 

單位 
本次辦理情形報告 本次會議決議 

行道、騎樓列為

優先整治友善空

間環境！（112

年4月1日 Line

群組列入） 

歌劇院周圍 ）及秋

紅谷街廓（包含該公

園及老虎城周圍）相

關改善內容（如附件

1）。 

都發局： 

本局112年騎樓整平

專案計畫改善下列鄰

近國際級觀光景點及

飯店周邊騎樓： 

1. 北區雙十路一段

及錦南街，鄰近臺中

孔廟。 

2. 北屯區敦化路一

段及中清路二段，鄰

近臺中中央公園。 

3. 西屯區河南路二

段，鄰近逢甲夜市。 

4. 西屯區漢口路一

段，鄰近長榮桂冠酒

店。 

5. 西屯區臺灣大道

四段及福科路，鄰近

裕元花園酒店及臺中

福華大飯店及臺中市

貿中心。 

本局除原有優先推動

視障者協會

積極溝通，

設置符合視

障者需求的

設施，並強

化宣導以指

導正確的使

用方式。同

時，將使用

者需求反映

給國土署，

以使設施更

貼近實際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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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執行 

單位 
本次辦理情形報告 本次會議決議 

路段外，後續亦將國

際級觀光景點及飯店

周邊騎樓路段列為推

動對象，建請解除列

管。 

112-2-1 賴張亮委員反

映，有關無機坑

油壓式電梯無法

取得使用許可

證，是否放寬無

障礙昇降設備使

用許可一案，提

請討論。（112年

6月5日臨時動議

列入） 

都發局 經查委員反映「無機

坑油壓式電梯」又稱

「多功能垂直聯通設

備」，非建築法中規

範之建築物昇降設

備，應歸類為「輔具

設施」，爰自無昇降

設備使用許可申請之

需求。 

解除列管。 

112-2-2 賴張亮委員反

映，有關騎樓地

（青島路二段20

號至22號）堆置

危險物品，管委

會屢勸無效一

案，提請討論。

詳圖4（112年6

月 5 日 臨 時 動

議 、 7 月 19 日

line 群 組 列

入） 

警察局 經本局第二分局業於

112年7月21日派員前

往查處，針對違規占

用道路情形加以勸導

改善，並告誡行為人

不可再違規占用影響

通行，並責由轄區派

出所持續前往稽查，

以維護用路人權益。 

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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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執行 

單位 
本次辦理情形報告 本次會議決議 

112-2-3 賴張亮委員反

映，臺中中正公

園人行道懸空突

出物及路面破

損，學士路從健

行路到五權路一

段涵蓋中國醫

大、醫院、公

園、文化中心及

地下停車場，使

用人數眾多且行

動不便者也眾

多。可惜整體無

障礙在規劃、設

計、施工、管

理、維護及整修

方面均存在不

足，需要討論解

決方案。（112年

6月5日臨時動

議、工作報告列

入） 

建設局 本案洽委員為中國醫

藥大學及中正公園周

邊之人行動線問題，

如下： 

1. 中國醫藥大學周

邊之人行動線問

題：本案經檢視

中國醫藥大學周

邊人行環境，現

場為該醫院退縮

空間人行道，無

本 局 需 改 善 位

置，惟學士路、

柳川西路四段及

英才路口配合交

通局規劃設置人

行庇護島，檢附

完 工 照 片 供 參

（如附件2）。 

2. 中正公園周邊之

人行動線問題：

本案與中正公園

人行道懸空突出

物及路面破損一

案經臺中市養護

工程處全面勘查

1. 解除列管。 

2. 中正公園停

車場出入口

突出物的淨

高未達190

公分，下方

不 應 為 通

路。雖已裝

設 防 撞 設

施，仍存在

行人因不注

意而碰撞該

突出物的風

險，請建設

局改進並於

下次會議提

出 改 善 成

果。 



14 
 

編  號 案由 
執行 

單位 
本次辦理情形報告 本次會議決議 

施作，相關改善

內 容 （ 如 附 件

3）。 

112-2-4 賴芳岳委員反

映，人行道未設

置視覺障礙者導

航設施（如導盲

磚），導致無法

順利抵達建築物

出入口，人行道

缺乏導盲磚，導

致視覺障礙者無

法順利抵達建築

物出入口，是否

應該在人行道上

設置導盲磚或尋

找其他替代的導

航方式，以確保

視覺障礙者能夠

安全且順利地到

達建築物的出入

口，需要討論解

決方案。（112年

6月5日臨時動議

列入） 

建設局 本案經查市區道路人

行道上之導盲設施均

依照內政部「市區道

路人行道路口導盲設

施設計指南」設置，

有關指南係內政部與

視障及身障社福團體

討論之共識設計，以

對視障及身障者影響

最小之方式規劃，係

提供用路人辨識路口

及行穿線位置使用，

爰只於路口斜坡道處

規劃設置，有關導航

至 建 築 物 出 入 口 1

節，因道路沿線建築

物出入口甚多，設置

導盲磚將有增加身障

者使用輪椅於人行道

通行之不適性，建議

回歸建築相關設計規

定研議。 

1. 持續列管。 

2. 人行道的主

管機關為建

設局，若在

無障礙法規

層面遇到問

題，得請都

發局協助處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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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執行 

單位 
本次辦理情形報告 本次會議決議 

112-2-5 有關公共建築物

無障礙勘檢作

業，提請討論。

（112年6月5日

工作報告列入） 

都 發

局 、 社

會局 

都發局： 

本局考量身障委員身

體狀況，已調整每日

勘 檢 場 次 至 多 3 場

次。 

社會局： 

1. 依「公共建築物

無障礙勘檢作業

原則」第4點規定

略以，勘檢小組

係主管建築機關

相關人員、身心

障礙福利團體及

建築師公會代表

組成，社會局非

相關法定勘檢出

席機關。 

2. 為 協 助 勘 檢 事

宜，都發局辦理

之建築物勘檢作

業，本局原則均

派員出席並設有

代理人。 

解除列管。 

 

112-2-6 教育局轄下公共

建築物主動追

蹤、管理，提請

教育局 1. 本局將於總務主

任等相關會議，

加強宣導落實校

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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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執行 

單位 
本次辦理情形報告 本次會議決議 

討論。（112年6

月5日工作報告

列入） 

園安全自我檢核

機制，定期檢查

校 園 公 共 建 築

物，確保符合安

全標準。若有危

險公共建築物，

則請學校儘速改

善 ， 以 確 保 安

全。 

2. 另本局若至校訪

視及會勘等，將

一併瞭解學校是

否有危險公共建

築物，以提前進

行改善工作。 

112-2-7 考慮身障者在停

車場的實際需

求，規劃安全的

等待區域，提請

討論。（112年6

月5日工作報告

列入） 

交通局 本局身心障礙者專用

汽車停車格位劃設，

依身心障礙者專用停

車位設置管理辦法及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十章無

障礙建築物規定設

置；無障礙停車位應

設於最靠近建築物無

障礙出入口或無障礙

昇降機之便捷處，車

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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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執行 

單位 
本次辦理情形報告 本次會議決議 

格寬度應包括停車區

及上下車區，單一停

車位之停車區寬最小

2公尺，上下車區寬

最小1.5公尺(斜線

區)，故身心障礙者

專用汽車停車格位除

規劃靠近出入口位置

外，並規劃上下車

區，提供身障者避免

停留於車道上等待，

可在車格旁之上下車

區等待上下車(斜線

區)，依身障者的需

求提供停車安全使用

空間。 

112-2-8 文化局轄下場館

是否有身心障礙

者專用停車位被

佔用的情況，提

請討論。（112年

6月5日工作報告

列入） 

文化局 有關本局轄下場館身

心障礙者專用停車位

被占用的情況，經查

均未發現此類情況，

業請場館派員加強巡

邏以確保無占用情

形。 

解除列管。 

112-2-9 賴張亮委員反

映，觀旅局轄下

的管理單位應確

保一般廁所滿足

觀旅局 本局轄管之場館無障

礙廁所及昇降設備設

置情形如下： 

1. 解除列管。 

2. 根據規範，

一般廁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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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執行 

單位 
本次辦理情形報告 本次會議決議 

身心障礙者的需

求，提請討論。

（112年6月5日

工作報告列入） 

1. 台中海洋館：將

設有無障礙廁所4

處、無障礙電梯3 

座。(有提供清

晰、詳細之語音

系統) 

2. 石岡旅客服務中

心：設有無障礙

廁所1處、無障礙

電梯1 座。(有提

供清晰、詳細之

語音系統) 

3. 大安港媽祖文化

園區：設有無障

礙廁所3處、無障

礙電梯1台(有提

供清晰、詳細之

語音系統)。 

4. 大甲鐵砧山遊客

服務中心：設有

無障礙廁所1處。 

5. 大安濱海旅客服

務中心：設有無

障礙廁所2處。 

6. PARK2草悟廣場：

設有小便器

者，應設置

至少一處無

障 礙 小 便

斗，請各局

處依規定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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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執行 

單位 
本次辦理情形報告 本次會議決議 

設有無障礙廁所2

處、無障礙電梯1

台(有提供清晰、

詳 細 之 語 音 系

統)。 

7. 后里馬場及花舞

館：設有無障礙

廁所8處、無障礙

電梯6台(有提供

清晰、詳細之語

音系統)。 

綜上，本局轄管之場

館均設有符合無障礙

設施設計規範或替代

改善計畫之無障礙設

施以供身心障礙者使

用。 

112-2-10 周芷葳委員反

映，秀泰文心南

B2停車場佔用專

用停車位，詳圖

5，提請討論。

（112年7月5日

line 群 組 列

入） 

交通局 本局已受理依停車場

法第32條規定辦理裁

罰。 

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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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執行 

單位 
本次辦理情形報告 本次會議決議 

112-2-11 殷建平委員反

映，惠文停車場

（南屯區向上路

二段近向上路二

段/惠文路口）

有無障礙停車

位，但繳費亭，

沒有斜坡，無法

繳費，提請討

論。（112年7月5

日 line 群組列

入） 

交通局 本局已要求委外停車

場業者改正，並經業

者回報，已於112年

11月3日前往現場丈

量，並於112年11月

15日完成改善。 

解除列管。 

112-2-12 賴張亮委員反

映，北區漢口路

（中清路一山西

路）的騎樓大部

分都整平，卻只

有近中清路這

（詳圖6）有斷

層及阻礙，請都

發局派員去勸導

及協助改善，提

請討論。（112年

7月19日 line 群

組列入） 

都發局 本局業委託承攬廠商

協助於該處明溝覆蓋

鐵板，使期達順平

（詳圖6）；另本局擬

將漢口路三段(陜西

路至山西路二段)納

入113年改善路段，

持續本市騎樓人行空

間改善，建請解除列

管。 

1. 持續列管。 

2. 另疑涉違反

道路交通管

理處罰條例

部分，請警

察局協助處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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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臺中捷運至高鐵站聯通之斜坡道設置導盲磚且端部斜率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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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身障專用車位的佔用問題及處理 

 

圖3、無障礙停車位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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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青島路騎樓及騎樓地上堆置玻璃危險物品 

 

  

            改善前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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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秀泰文心南 B2停車場佔用專用停車位 

 

圖6、中清路騎樓斷層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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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建設局提供） 

林酒店(包含觀光景點)周圍人行道友善空間整治內容 

一、歌劇院街廓（包含大遠百、新光三越台中歌劇院周圍） 

執行情形說明： 

斜坡道改善6處、新設無障礙設施10處、新設警示帶14處、人行道改善15m 

執行情形總表：(包含斜坡道改善、新設無障礙設施、新設警示帶、人行道改

善…等) 

1. 斜坡道改善 

項

目 

改善

地點 
施工前照片 施工後照片 

1 

市政

北七

路大

遠百 

 

2 

市政

北七

路新

光三

越 

 

3 

市政

北七

路新

光三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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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政

北七

路新

光三

越 

 

5 

市政

北七

路與

惠來

路二

段 

 

6 

市政

北七

路與

惠來

路二

段 

 

7 

惠來

路二

段與

市政

北七

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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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設無障礙設施 

項

目 

改善

地點 
施工前照片 施工後照片 

1 

惠中

路一

段與

市政

北七

路 

 

2 

市政

北七

路與

惠民

路 

3 

惠民

路與

市政

北二

路 

 

4 

市政

北二

路與

惠來

路二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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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惠來

路二

段歌

劇院 

 
 

 

3.新設警示帶 

項

目 

改善

地點 
施工前照片 施工後照片 

1 

市政

北七

路大

遠百 

2 

市政

北七

路大

遠百 

 

4 

市政

北七

路大

遠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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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政

北七

路惠

新停

車場 

 

6 

惠民

路歌

劇院 

 

7 

惠民

路歌

劇院 

 

8 

惠民

路歌

劇院 

 

9 

惠來

路二

段歌

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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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惠來

路二

段惠

安停

車場 

 

1

1 

惠來

路二

段惠

安停

車場 

 
 

 

4.人行道改善 

項

目 

改

善

地

點 

施工前照片 施工後照片 

1 

市

政

北

七

路

停

車

場   

二、秋紅谷街廓(包含該公園、林酒店及老虎城周圍） 

執行情形說明： 

斜坡道改善7處、新設無障礙設施5處、新設警示帶3處、人行道改善2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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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情形總表：(包含斜坡道改善、新設無障礙設施、新設警示帶、人行道改

善…等) 
 
1. 斜坡道改善 

項

目 

改善

地點 
施工前照片 施工後照片 

1 

朝富

路與

市政

北七

路 

 

2 

臺灣

大道

三段

與河

南路

三段 

 

3 

臺灣

大道

三段

與河

南路

三段 

 

4 

河南

路三

段城

市車

旅停

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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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河南

路三

段老

虎城 

 

6 

河南

路三

段與

市政

北二

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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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設無障礙設施 

項

目 

改善

地點 
施工前照片 施工後照片 

1 

朝富

路與

市政

北二

路 

 

2 

朝富

路與

朝馬

路 

3 

朝富

路與

臺灣

大道

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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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設警示帶 

項

目 

改善

地點 
施工前照片 施工後照片 

1 

河南

路三

段城

市車

旅停

車場 

 

2 

河南

路三

段城

市車

旅停

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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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行道改善 

項

目 

改

善

地

點 

施工前照片 施工後照片 

1 

朝

富

路

城

市

車

旅

停

車

場 
  

2 

朝

富

路

秋

紅

谷 

  

3 

河

南

路

三

段

老

虎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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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建設局提供） 
學士路、柳川西路四段及英才路口配合交通局規劃設置人行庇護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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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建設局提供） 
一、中正公園外圍人行道 

(一) 執行情形說明及照片：已於 112年 8 月 7日全面巡視人行道如 

路線下圖，現況照片如下表，另查有破損已於 112 年 8月 23日前修 

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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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局處業務工作報告決議事項 
1.都發局：洽悉。 

2.社會局：洽悉。 

3.教育局：洽悉。 

4.建設局：洽悉。另外，賴張亮委員建議在下次業務工作報告中，建設局

應回報導盲磚引導系統的建構、規劃及改善狀況，例如公園、

人行道等。 

5.交通局：洽悉。 

6.文化局：洽悉。另外，賴張亮委員反映「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的無障

礙廁所不符合規定，請文化局釐清並進行改善。 

7.運動局：洽悉。 

8.觀旅局：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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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案討論: 

提案討論編號：1 

提案單位：賴芳岳委員 

案    由：建議導盲磚重鋪設，研擬妥善方案兼具其他身障者用路安全一案，

提請討論。 

說    明：目前導盲磚已全面廢止，影響視障者用路權益，現行規範所設置之

昇降機引導（30CM×60CM）對於視障者無明確之幫助，損及其他肢

障者之用路安全，期許建築物入口昇降設備之通路設置導盲磚，兼

顧視障者與肢障者用路安全。 

業務主管機關意見（都發局）： 

建築物導盲磚設置標準，原訂於建築技術規則第169條引導設

施規定，惟內政部於90年9月25日考量引導行動不便者行進方向或

協助界定通路之位置或注意前行路況的引導方式，除導盲磚外，尚

有建築物之外牆、室內通路走廊之側牆、設於橋面之扶手、花台/

路線/草坪與通路之交接線、警示帶、地面鋪材等引導方式，非僅

限於導盲磚方可引導行進，爰將原訂於建築技術規則第169條引導

設施予以刪除。 

有關委員建議建築物入口昇降設備之通路設置導盲磚，本局

將內政部國土管理署於適當會議中提出。 

決    議： 

1. 請都發局向內政部國土管理署詢問，關於建築技術規則第169條取消建

築物之導盲磚設置，是否有其他替代的引導方式，尤其是建築物入口

通往昇降設備之通路的考量。 

2. 請交通局參考新竹縣、臺南市智慧有聲號誌 APP的建置，滿足視障者基

本需求，於下次會議中提出相關方案。 

3. 另外，有關上述建置所需的輔具設施，以及行動不便者是否能申請相

關補助，請社會局向衛生福利部提出相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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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論編號：2 

提案單位：賴芳岳委員 

案    由：建議目前裝設之視障有聲號誌設定為自動開啟模式，如採取按鈕式

將增加視障者過馬路之困難一案，提請討論。 

說    明：目前設置之有聲號誌以按壓式發出聲響為主，視障者需另尋按壓處

對於視障者而言增加其困難度，並無實質之幫助，建議於一定時間

內自動開啟有聲號誌，可實際且快速幫助視障者過馬路。 

業務主管機關意見（交通局）： 

經查有聲號誌全天發出之聲響，亦會影響臨近住戶。本局將持續盤點

蒐集視障團體及相關學校需求，考量路口幾何、交通條件、地方共識及可

能的噪音問題，因應實際需求妥以設置。 

決    議： 

由於有聲號誌若以按壓方式為主會增加視障者使用的難度，建議交通

局在考量實際需求時，應以自動發出聲響為主，同時考慮設置示範區

作為指引點。 

 

提案討論編號：3 

提案單位：賴芳岳委員 

案    由：建議地下道設置點字板導引視障者可正確尋找行走方向一案，提請

討論。 

說    明：目前之地下道無設置點字板導引方向，如遇分岔路口，視障者將無

所依循，如設置點字板可協助指引正確方位，抵達正確地下道出入

口。 

業務主管機關意見（建設局）： 

本案將由臺中市養護工程處將偕同賴芳岳委員一同實地勘查，依其需求設

置。 

決    議：建設局已改善完成。 



46 
 

 

四、臨時動議 

臨時動議編號：1 

提案單位：賴張亮委員 

案    由：悠遊卡加值機台的語音系統不夠完整一案，提請討論。 

說    明：目前臺中市捷運站中悠遊卡加值機台的語音系統於加值完畢後並無

結束提醒，導致使用者無法清楚了解加值是否成功。 

決    議：請交通局主動與委員溝通，了解實際需求以便有效辦理。 

 

臨時動議編號：2 

提案單位：陳中岳委員 

案    由：有關騎樓設置 U 型車阻、違規停車，影響行動不便者通行一案，提

請討論。 

說    明：p.32改善後照片仍出現違規狀況，影響行動不便者通行。 

決    議： 

1. 有關騎樓設置 U 型車阻、違規停車部分，涉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

例，請警察局加強取締。 

2. 另外，建議交通局根據「寬度在三公尺以上得停放機車及自行車」的

規定，研擬是否可使用地面劃設1.5米寬的警告標線，以替代立體車阻

等方式，以達到更有效的警示目的。 

3. 請都發局辦理騎樓整平業務時，請特別加強確保騎樓出入口的平順

度，同時按照相應規定劃設明顯的警告標線。 

 

 

五、散會：下午4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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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臺中市無障礙環境促進小組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4年8月5日府授人企字第1040176078號函訂定發布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建立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無障礙

生活環境，落實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事項，特設臺中市無障礙環境促進

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針對本府各機關無障礙環境推動執行情形進行瞭解、檢視及 

          建議，透過整合方式實踐無障礙生活環境之理念。 

    （二）針對本市各公共建築物、公共設施及活動場所無障礙環境進行瞭解、

檢視、建議及規劃。 

    （三）其他有關本市無障礙環境推動事項。 

三、本小組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副市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委員，由本 

    府都市發展局（以下簡稱都發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十七人，由 

    下列人員組成： 

（ㄧ）身心障礙團體代表八人。 

（二）無障礙背景專家學者代表ㄧ人。 

（三）建築師公會代表二人。 

（四）本府社會局、教育局、建設局、交通局、文化局及觀光旅遊局等主

任秘書級以上人員六人。 

前項委員任期二年，期滿得續派(聘)兼之。但代表機關或團體出任 

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出缺時，其所餘任期半年以上者應予補聘，任期至原委員任期 

屆滿之日止。 

四、本小組得視需要不定期召開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主席。主任 

    委員未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理之；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 

    不能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中一人代理。 

五、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除主任委員及副主 

    任委員外，如因故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他人代理出席。 

六、本小組開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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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數之同意；可否同數時，取決於主席。 

七、本小組有關幕僚作業及ㄧ般行政工作，由都發局兼辦之。 

八、本小組對外行文，以本府名義行之。 

九、本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本小組所需經費，由都發局編列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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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無障礙環境促進小組委員名單 

(任期：自111年1月1日起至112年12月31日止） 

職  稱 姓名 資歷 任期 

主任委員 黃國榮 臺中市副市長 111.01.01-112.12.31 

副主任委員 李正偉 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局長 111.01.01-112.12.31 

委  員 廖靜芝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111.01.01-112.12.31 

委  員 王淑懿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副局長 111.01.01-112.12.31 

委  員 白玨瑛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養護工程處處長 111.01.01-112.12.31 

委  員 江俊良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副局長 111.01.01-112.12.31 

委  員 蕭靜萍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任秘書 111.01.01-112.12.31 

委  員 
廖偉志 

（隨職務異動） 
臺中市政府觀光旅遊局主任秘書 111.01.01-112.12.31 

委  員 周芷葳 
社團法人臺中市脊髓損傷者協會監

事 
111.01.01-112.12.31 

委  員 陳中岳 
社團法人臺中市肢體傷殘關懷協會

理事 
111.01.01-112.12.31 

委  員 賴芳岳 
社團法人臺中市啟明重建福利協進

會常務監事 
111.01.01-112.12.31 

委  員 潘信宏 
社團法人臺中縣聽障生活無障礙發

展協會執行長 
111.01.01-112.12.31 

委  員 殷建平 
社團法人臺中市脊髓損傷者協會理

事長 
111.01.01-112.12.31 

委  員 卓秀璣 
社團法人臺中市肢體傷殘關懷協會

理事長 
111.01.01-112.12.31 

委  員 施勝雄 社團法人臺中市聾人協會總幹事 111.01.01-112.12.31 

委  員 郭美英 中國醫藥大學物理治療學系副教授 111.01.01-112.12.31 

委  員 關華山 東海大學建築系教授(退休) 111.01.01-112.12.31 

委  員 賴張亮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建築師 111.01.01-11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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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林鈴釧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建築師 111.01.01-112.12.31 

    共19人 


